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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民國 98～100年)國民生命表函數定義及編算方法  

壹、國民生命表函數定義 

生命表係將特定範圍之全體人口，就其死亡因年齡而異所產生之狀況，以各

種函數表示之統計表。生命表各種函數之意義如下： 

一、生存機率（Probability of Surviving）：  

n xp ：已達某年齡（x歲）者，其到達 x+n歲時仍生存之機率。單一年齡生

存機率（n=1）則以 xp 表示。 

二、死亡機率（Probability of Death）： 

n xq ：x歲者達到 x+n歲前可能遭受死亡之機率。若 n=1，則以 xq 表示。 

三、生存數（Number of Survivors）： 

xl ：一定之出生人數（通常為 100,000人），其到達某年齡（x歲）時尚生存

的人數。 

四、死亡數（Numbers of Death）： 

n xd ：x歲時之生存數在達到 x+n歲前之死亡人數。若 n=1，則以 xd 表示。 

五、定常人口（Stationary Population）： 

假設死亡秩序不變，經過一段時間其人口之年齡結構並未因此而有所變

動，此種狀態之人口稱為「定常人口」。 

n xL ：為 x歲至 x+n歲年齡組距間之定常人口數。 

x n

n x t
x

L l dt


   

在 UDD(Uniform distribution of death；均勻死亡)假設下，其計算式為： 

 1
2

1
 xxx llL  

xT ：為由 x歲至所有以後各歲之定常人口總數。其計算式為： 

x t t
x

t x

T l d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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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 

假設一出生嬰兒遭受到某一時期之每一年齡組所經驗之死亡風險後，他

們所能存活的預期壽命，亦即達到 x歲以後平均尚可期待生存之年數，稱為

x歲之平均餘命。 


xe ：年滿 x歲者平均尚可期望生存之年數，故又稱為「預期壽命」。 

其計算式為：
x

x
x

l

T
e 


 

貳、國民生命表各項函數之編算步驟及重要公式 

一、未滿一歲生存機率及死亡機率之計算： 

（一）死亡數之分組及符號： 

未滿一歲死亡機率（嬰兒死亡率） t xq ，因距出生時間愈近則愈高，

而後隨年齡之增長而急劇下降。因此未滿一歲死亡機率之計算宜採用出生

數以代替基礎人口數（戶口普查零歲人口數）。民國 88年至 90年三年間，

未滿一歲死亡數之集計係按週齡、月齡分為八組，其符號表示，列述如下： 

1.
0

D
w

 
 
 

 ：為 0日-6日之死亡數 

2.
2

w
D

w

 
 
 

：為 7日-13日之死亡數 

3.
2

3

w
D

w

 
 
 

：為 14日-20日之死亡數 

4.
3

4

w
D

w

 
 
 

：為 21日-27日之死亡數 

5.
4

2

w
D

m

 
 
 

：為 28日-59日之死亡數 

6.
2

3

m
D

m

 
 
 

：為 60日-89日之死亡數 

7.
3

6

m
D

m

 
 
 

：為 90日-179日之死亡數 

8.
6

12

m
D

m

 
 
 

：為 180日-364日之死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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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滿一歲生存機率之計算公式： 

民國 97年 12月 25日至民國 100 年 12月 24日四年間之出生數以










24.12.100

25.12.97
B 表示之；民國98年 1月至 100年 12月出生數則以 









12.100

1.98
B

表示之；其餘類推，其他出生數用同樣方法表示之。故各週齡、月齡之

生存機率可由下列各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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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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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00

18.12.97

11.12.100

12.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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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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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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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w

w
D

pp ww
                   （3） 






































10.12.100

11.12.97

4.12.100

5.12.97

2

1

4

3

0304

BB

w

w
D

pp ww               （4） 






































3.12.100

4.12.97

10.100

11.97

2

1

2

4

0402

BB

m

w
D

pp wm
                      （5） 






































10.100

11.97

9.100

10.97

2

1

3

2

0203

BB

m

m
D

pp mm
                        （6） 






































9.100

10.97

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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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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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

BB

m

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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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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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

7.97

12.99

1.97

2

1

12

6

06012

BB

m

m
D

pp mm
                       （8） 

（三）出生數之推計公式： 

上列之各式中之 








25.12.100

26.12.97
B ， 









18.12.100

19.12.97
B ， 









11.12.100

12.12.97
B ，










4.12.100

5.12.97
B 等出生數無法獲得實際數字，故由下式推計之 

 )12.100()12.97(
31

6

12.100

1.98

25.12.100

26.12.97
BBBB 

















               （9） 

 )12.100()12.97(
31

13

12.100

1.98

18.12.100

19.12.97
BBBB 

















              （10） 

 )12.100()12.97(
31

20

12.100

1.98

11.12.100

12.12.97
BBBB 

















              （11） 

 )12.100()12.97(
31

27

12.100

1.98

4.12.100

5.12.97
BBBB 

















               （12） 

上列各式中 )12.97(B 及 )12.100(B 各表示民國 97年 12月及 100年 12

月之出生嬰兒數。 



附錄五5 

 

（四）未滿一歲死亡機率之計算公式： 

將（9）~（12）式代入（1）~（5）式，求得下列（13）~（17）各

式： 

   

 )12.100()12.97(
62

6

12.100

1.98

0

10

BBB

w
D

pw



















                     

（13） 

   

 )12.100()12.97(
62

19

12.100

1.98

2
002

BBB

w

w
D

pp ww



















                   

（14） 

 )12.100()12.97(
62

33

12.100

1.98

3

2

0203

BBB

w

w
D

pp ww



















                   

（15） 

   

 )12.100()12.97(
62

47

12.100

1.98

4

3

0304

BBB

w

w
D

pp ww



















                   

（16） 

   )12.100()12.97(
62

58
)12.100()12.97(

2

1

12.100

1.98

2

4

0402

BBBBB

m

w
D

pp wm



















  （17） 

由上列（13）~（17）及（6）~（8）各計算公式，可求得各週齡、月

齡之生存機率及死亡機率之計算公式如下： 

w o w op p             （18）           0 1w w oq p               

（26） 

2w o
w w

w o

p
p

p
            （19）            1w w w wq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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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w o
w w

w o

p
p

p
           （20）           2 21w w w wq p             

（28） 

4
3

3

w o
w w

w o

p
p

p
            （21）           3 31w w w wq p             

（29） 

2
4

4

m o
m w

w o

p
p

p
            （22）         4 41m w m wq p              

（30） 

3
2

2

m o
m m

m o

p
p

p
           （23）          2 21m m m mq p             （31） 

6
3 3

3

m o
m m

m o

p
p

p
          （24）          3 3 3 31m m m mq p            （32） 

12
6 6

6

m o
m m

m o

p
p

p
          （25）          6 6 6 61m m m mq p            （33） 

二、一歲以上中央死亡率 xm 及未補整死亡機率 '

xq 之計算： 

（一）基礎人口資料： 

1.基礎人口數（ xP）： 

本次國民生命表之基礎人口，係採民國 99年年底人口數，而此人

口數係按民國 99年年底戶口及住宅普查按性別及年齡別分之人口數。 

2.基礎死亡數之計算公式： 

     1009998

xxxx DDDD                                    （34） 

其中 98

xD ：為 98年 x歲之死亡數  

99

xD ：為 99年 x歲之死亡數 

100

xD ：為 100年 x歲之死亡數 

（二）中央死亡率 xm 之計算公式： 

3

x
x

x

D
m

P
                                                   （35） 

其中 xD ：為 x歲之死亡數 

xP ：為 x歲之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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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補整死亡機率 '

xq 之計算公式：    

'

2

1 1

( 2,3,4......)
1 1 1

1 ( )
2 12 2

x
x

x x x x

m
q x

m m m m 

 
 

    
 

             （36）  

' 1
1

2
1 1 1

1

1 1
1 ln

2 12

m
q

m
m m m

m


 

   
 

                              （37） 

其餘各年齡之未補整死亡機率 '

2q ， '

3q …，可由第（36）式類推而得。 

（四）按兩性及男、女分別彙編中央死亡率及未補整死亡機率表。 

（五）繪圖觀察及分析 

三、未補整死亡機率之補整： 

（一）死亡機率易受偶然波動之影響，所獲得的未補整死亡機率波動頗大，故採

用Whittaker修勻法予以補整，Whittaker修勻法一般公式為： 

'1( ( ) )x z z xq W ht k k Wq                                       （38） 

其中 '

xq 為未補整後死亡機率 

xq 為補整後死亡機率 

( )zt k 表示
zk 的轉秩    

    1

, 1

i=1,2,...,(n-z)
( 1)       

1,2,..., 1

Z jZ

z i j j
K

j z

 




  

 
,n為未補整死亡機率 '

xq 的觀

測年齡數。 

Whittaker修勻法中，採用之參數如下： 

1.加權數矩陣W：加權數 iw 各年齡於民國 99年年底之單一人口數 

2.平滑性函數 3z  

3.適度性與平滑性的比重：h=平均各年齡人口數（1歲至 98歲人口總和的

平均數） 

將各個參數值帶入（38）式，即得Whittaker修勻法之補整後死亡機率。

高齡死亡機率亦採用Whittaker修勻法補整後之修勻值。 

（二）按兩性平均及男、女分別彙編中央死亡率及補整後死亡機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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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繪圖觀察及分析 

四、高齡死亡機率之推算： 

（一）當死亡機率波動不大時：採Whittaker修勻法推算之。 

（二）當死亡機率波動甚大時：採Whittaker修勻法與高馬氏（Gompertz- 

Makeham）加權迴歸（WLS）之線性組合推算之。 

1.高馬氏加權迴歸（WLS） 

在 Gompertz假設（ x

x Bc  ）下，我們有 

ln( ln( ))xp x                                        （39） 

可由迴歸方法估計死亡率；也就是在 

2

,
min (ln( ln ) )x x

x

w p x
 

                               （40） 

最小化的原則下求得死亡機率估計值。一般迴歸的權數 1xw ，加權迴

歸的權數 xw 為各年齡層的總人口數。 

若以矩陣表示，則加權迴歸的參數估計值為 

^

'1

^
( ( ) ) ( ) ln( ln( ))xt A WA t A W p







 
   
  
 

                       （41） 

其中，
' '

1x xp q  （ 50,51,...,98x  ）為未補整生存機率（
'

xq 同（36）

式） 

1 50

1 51

1 98

A

 
 
 
 
 
 
 
 

 ，   .
1 , 2 , . . . , 4 9

[ ]i i
i

W


民國 99年年底49 i 歲之總人口數 

將（41）式所得之

^

^





 
 
  
 

代回（39）式，即可得加權迴歸法補整後之 xp 。 

補整後之死亡機率 xq 由 1x xq p  即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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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hittaker修勻法與高馬氏加權迴歸（WLS）之線性組合 

60至 86歲採Whittaker修勻法與WLS之線性組合推算高齡死亡機

率，86歲以後則採WLS為補整後之死亡機率，意即： 

( ker) ( . . )

59 59 59

1 1
(1 ( )) ( )

26 26

Whitta W L S

i i i

i i
q q q  

 
      1 , 2 , . . . , 2 7i       （42） 

( . . )

87 87

W L S

i iq q                             0 , 1 , . . . , 1 2i       （43） 

五、國民生命表其他諸函數之計算： 

（一）生存數及死亡數之計算： 

1.一歲以下生存數及死亡數之計算： 

設一定出生人數，通常基數定為 100,000人，依據前節所求得之生

存機率 xt p（ x , t代表各週齡及月齡時間，即在 x時點的人口數到 tx  時

點尚可生存之機率），計算生存數 xl 及死亡數 xt d 如下： 

00 pll ww                                                 （44） 

wwwww plpll  0202                                       （45） 

wwwww plpll 220303                                       （46） 

wwwww plpll 330404                                       （47） 

wmwmm plpll 440202                                       （48） 

mmmmm plpll 220303                                       （49） 

mmmmm plpll 3330606                                       （50） 

mmm plpll 666001                                         （51） 

 0000 1 pllld www                                      （52） 

 wwwwwww pllld  12                                   （53） 

 wwwwwww pllld 22322 1                                （54） 

 wwwwwww pllld 33433 1                                （55） 

 wmwmwwm pllld 44244 1                                （56） 

 mmmmmmm pllld 22322 1                                （57） 

 mmmmmmm pllld 3336333 1                               （58） 

 mmmmmm pllld 6661666 1                                （59） 

 00100 1 pllld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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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歲以上生存數及死亡數之計算： 

1x x xl l p        ( 1 )x                                      （61） 

1 (1 )x x x x xd l l l p                                         （62） 

（二）定常人口 xL 、 xT 及平均餘命


xe 之計算： 

假設各年齡間（x至 x+1歲）之死亡機率均勻分散： 

1.依據定常人口 xL 之定義，可以下式表示： 

x n

n x t
x

L l dt


                                               （63） 

在 UDD假設下，其計算式為： 1

1
( )

2
x x xL l l                    （64） 

2. x t t
x

t x

T l dt L




                                           （65） 

其中最高年齡的定常人口 xT 也代入(65)式， tL 亦採 UDD假設，最高年齡

以上的生存數 tl 以外插方式求得。第十次國民生命表的最高年齡為 100

歲，建議作法為代入 90歲以上的生存數，以簡單迴歸估計 100歲以上的

生存數，得出的 100T 估計值大約等於 10075.0 l 。 

3.
x

x
x

l

T
e 


                                                 （66） 

   

 

參、特定死因除外國民生命表各項函數之計算 

一、基礎資料 

（一）死亡數：民國 98年至民國 100年死亡人數按兩性、男性、女性及年齡別

分；基礎死亡數資料為：（參閱公式（34）） 

1009998

xxxx DDDD   

（二）十大死亡原因別死亡數（依民國 64年國際簡略死因分類號碼為準）： 

分別依兩性、男性、女性及年齡別分之前十大死亡原因別死亡數。 

設民國 98年至 100年第 i項死亡原因 x歲死亡數分別為 )(

98

i

xD 、 )(

99

i

xD 及

)(

100

i

xD ，故第 i項死亡原因之基礎死亡數為 

)(

100

)(

99

)(

98

)( i

x

i

x

i

x

i

x DDDD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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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定死因除外未補整死亡機率 )(' i

xq  之計算： 

根據公式（36）之未補整死亡機率
'

xq 計算第 i項死因除外未補整死亡機

率
'( )i

xq

，假設各年齡間之死亡分布為均勻分配， ( )T xf t q ， (0,1)t ，其計

算公式如下： 

 

( )
'( )

( )

i
i x x

x x

x

D D
q q

D

 
                                       （68） 

三、特定死因除外死亡機率 )(' i

xq  之補整與高齡死亡機率之推算： 

依據前項特定死因除外未補整死亡機率 '( )i

xq  計算結果，沿用Whittaker

修勻法補整；對於高齡波動較大的補整死亡機率，則採Whittaker修勻法與

高馬氏加權迴歸（WLS）之線性組合加以推算補整。 

四、特定死因除外生命表其他諸函數之計算： 

假設第 i項死因除外補整後之死亡機率為
( )i

xq

，

( ) ( )
1

i i

x xp q
 
  。 

（一）生存數
)( i

xl

及死亡數

)( i

xd

之計算： 

)()()(

1

i

x

i

x

i

x pll


                                           （69） 

( ) ( ) ( )

1

i i i

x x xd l l
  

                                            （70） 

（二）定常人口
( )i

xL

、

( )i

xT

及平均餘命

)( i
xe




之計算： 

假設各年齡間（x至 x+1歲）之死亡機率均勻分散： 

  
( ) ( ) ( )

1

1
( )

2

i i i

x x xL l l
  

                                         （71） 

( ) ( )i i

x t

t x

T L


 



                                               （72） 

)(

)(

)(

i

x

i

xi
x

l

T
e










                                               （73） 

 

肆、小區域國民生命表各項函數之計算 

 臺灣地區國民生命表的編算依照上述「壹」、「貳」步驟，而各行政地區及統

計區域的國民生命表編算則參考臺灣地區，先計算出編算地區與臺灣地區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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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死亡率之比值（臺灣地區為分母），再以Whittaker法修勻年齡別死亡率比值。

各編算地區的年齡別死亡率等於上述死亡率比值的修勻值，乘以臺灣地區修勻後

的年齡別死亡率。 

一、 未補整死亡機率 '

xq 之計算及補整 

參考上述步驟「貳」的說明，包括基礎人口、死亡數等之定義。 

二、 年齡別死亡率之比值修勻 

先計算編算地區與臺灣地區的年齡別死亡率之比值（以臺灣地區為分母），

其中臺灣地區的年齡別死亡率採用國民生命表（修勻後）死亡率，死亡率比

值的修勻則採Whittaker法（即（38）），修勻參數選擇為： 

1.加權數矩陣W：加權數 iw 各年齡於民國 99年年底之單一人口數 

2.平滑性函數 3z  

3.適度性與平滑性的比重：h=平均各年齡人口數（1歲至 98歲人口總和的

平均數） 

三、 修勻後的年齡別死亡率 

編算地區的年齡別死亡率等於Whittaker修勻後的死亡率比值，乘以臺灣地

區國民生命表的年齡別死亡率。 

四、 生命表其他函數 

取得年齡別死亡率的修勻值後，生命表其他函數的估算可參考上述（44）~

（66）的定義。 

 

 


